
屏
東
縣
仕
絨
國
小
1
1
3

 
學
年
度
第
1
學
期
期
初
特
殊
教
育
工
作
推
行
委
員
會

會
議
紀
錄

一
、
時
間
:
1
1
3
年
9
月
2
4
日
(
三
)
8
:
3
0

二
、
地
點
:
仕
絨
國
小
多
功
能
教
室

三
、
主
席
:
李
永
明
校
長

五
、
與
會
人
員
:
詳
如
簽
到
簿

六
、
業
務
報
告
:

1
.
 
本
學
期
的
巡
輔
老
師
為
鹽
埔
國
小
的
蕭
好
安
老
師
。

四
、
紀
錄
:
曾
志
明

2
.
 
上
學
期
一
甲
黃
0
瑄
同
學
本
學
期
已
遷
出
至
海
豐
國
小
集
中
特
教
班
。

3
.
 
這
學
期
重
新
申
請
鑑
定
安
置
學
生
有
六
甲
王
0
翔
。

4
.
 
班
上
學
生
若
有
疑
似
生
之
鑑
定
安
置
的
需
求
,
請
導
師
要
先
觀
察
學
生
的
表
現
情
形
,
同

時
蒐
集
學
生
各
項
未
訂
正
過
的
作
業
或
考
試
資
料
,
以
便
巡
輔
老
師
更
多
方
便
評
估
學
生
的

情
形
。

5
.
 
本
學
期
會
依
屏
東
縣
高
級
中
等
以
下
學
校
特
殊
教
育
學
生
獎
補
助
辦
法
,
替
符
合
資
格
特

教
生
申
請
獎
學
金
。

七
、
提
案
討
論
:

案
由
一
:
審
議
本
校
重
新
申
請
鑑
定
安
置
學
生
有
六
甲
王
0
翔
。

本
學
期
需
重
新
送
申
請
鑑
定
安
置
學
生
有
六
甲
王
0
翔
,
請
議
決
。

決
議
:
決
議
通
過

案
由
二
:
審
議
本
校
1
1
3
學
年
度
特
殊
教
育
生
上
課
課
表
。

本
校
1
1
3
學
年
度
特
殊
教
育
生
上
課
課
表
,
詳
如
附
件
,
請
議
決
。

決
議
:
決
議
通
過

八
、
散
會

承
辦
人
:

曾
志
明

教
導
主
任
:

校
長
:

教
師
兼
四

教
導
主
任

屏
東
縣
立
仕
线
李
永
明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